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请（销）假流程图


填写请假单(从人事处网站下载)，说明事由及时间等





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





3天之内





4~6天，分管院领导审批





7天以上（含7天），分管院领导审批





人事处备案





院长审批





（教学人员）教务处审批，（行政人员）人事处审





教务处调整教学安排





调整与请假人员相关的其它事务





假期





填写销假申请单





部门领导签署意见





人事处销假











